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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流程 
 

申請受理階段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調查評議階段 

移送懲處階段 

申復救濟階段 

 

 

1.申請人得以書面或言詞提出 
2.以言詞為之者，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
錄，經申請人確認無誤後，簽名或蓋章。 

性平會於 
七日內召開會議
決定受理與否 

否 

不受理 

結案 

  
否 

決定不受理案件於收件後
二十日內通知申請人或檢
舉人 

組成調查小組於二個月內完
成調查，必要時得延長二次 
，每次一個月，調查結果交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決。 

申請人是否 
接受評議結果 

是 

向本校提出申復 
(一次為限) 

否 

受理 

案件是否成立 

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，移
送權責單位或其他權責機關
(教評會、職評會、學生獎
懲委員會..等)懲處，並實施
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。 

行為人或申請人若不服評議，
可於二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秘
書室提出申復(一次為限)。 

重新組成調查
小組再為調查 

  不服申復決定者收到通知 30日內以書面請求救濟 
校長、教師—依教師法 
職員—依公務人員保障法 
技工、工友—依性別工作平等法 
學生—依學生申訴處理規定 

是 

否 

是 

 申復是否有理 

是 

 是否接受評議結果 
是 

 申復是否有理 

 
 是否接受申復結果 

 

否 

是 

否 


